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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自訂車牌號碼計劃  

目的  

 有關議員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會議就建議的自訂車牌號碼計

劃所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，本文件載述政府的回應以及下一步的工

作。  

背景  

2 .  在委員會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的會議上，政府向委員會簡介建

議的自訂車牌號碼計劃，並邀請議員就該計劃的建議特色提出意見。  

3 .  政府已審慎研究議員的寶貴意見，並已適當地盡量把有關意見反

映在《 2005 年收入 (自訂車輛登記號碼 )條例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內。  

政府的回應  

按金水平  

4 .  我們的原建議是要求申請人繳付 20 ,000 元按金，而該原建議已

提交委員會討論。各議員對按金水平的意見不一，有些認為 20 ,000

元過低，而有些則認為過高。我們已檢討按金的水平。整體來說，支

持較低按金水平的人似乎較多。因此，我們建議把按金水平由 20 ,000

元下調至 5 ,000 元，使按金水平更為大眾化。我們的目的是要取得平

衡，一方面增加收入和不會影響市民對現行計劃的興趣，另一方面提

供一項市民有能力負擔的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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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有一位議員建議，應把按金水平訂明於相關附屬法例內。我們已

採納這項建議，並於條例草案中建議在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 )

規例》（規例）訂明按金。  

6 .  我們考慮到，如按金從原建議的 20 ,000 元下調至 5 ,000 元，運輸

署 處 理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申 請 的 工 作 量 ， 以 至 相 關 的 行 政 費 用 會 大 幅 增

加。該署預計申請數目會增加兩至三倍，使處理申請所涉及的人力資

源和拍賣開支成本大幅上升。此外，按較易負擔的按金水平近乎無限

量的供應自訂車牌號碼，可能會對現時車牌號碼的競投構成壓力。  

7 .  為維持計劃的行政成本於合理水平，以及避免因按較易負擔的按

金水平近乎無限量的供應自訂車牌號碼而引起的問題，我們建議採用

抽籤制度。運輸署會不時邀請市民申請自訂車牌號碼，並為每次處理

申請的數目設定一個限額。如申請的數目超逾設定限額，則在申請期

截止後，會集齊所有申請進行抽籤。我們估計，由於採用抽籤制度，

計劃的經常費用總額會維持在每年大約 600 萬元，即每年粗略估計收

入的 8 .6%。  

8 .  運輸署已考慮多種方法以盡量減低行政成本，例如選擇收費較相

宜的場地舉行拍賣、盡量增加一次拍賣中競投的自訂車牌號碼數目、

簡化程序 (例如在抽籤後才要求繳付按金，以盡量減低退款開支 )，透

過上述方法，自訂車牌號碼計劃的行政成本會維持在拍賣現有車牌號

碼的相若水平 ( 6 . 6 % )。自訂車牌號碼計劃的行政成本預計會略高，原

因是這計劃涉及較多程序，如抽籤、審核申請及公布獲批准的自訂車

牌號碼等。不過，倘若這計劃所得的收入較我們粗略的估計為高，行

政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會相應較低。運輸署會繼續設法把行政成本維

持在合理的低水平，或進一步減低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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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的自訂車牌號碼組合清單  

9 .  有一位議員建議政府擬備保留的自訂車牌號碼組合清單，並向市

民公布。政府已採納這項建議，並於條例草案中建議在規例的附表載

列予以保留，供運輸署署長稍後酌情拍賣的自訂車牌號碼的組合。  

有關在 12 個月內把自訂車牌號碼配予車輛的規定  

10 .  有 一 位 議 員 建 議 政 府 考 慮 把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配 予 車 輛 的 時 限 ， 由

12 個 月 縮 短 至 六 個 月 ， 以 遏 止 炒 賣 活 動 。 運 輸 署 已 仔 細 研 究 此 建

議。根據該署的經驗，訂購車輛須要六個月以上時間付運的情況，時

有發生。若把自訂車牌號碼配予車輛的時限縮短，會對所訂購車輛未

能在六個月內付運的車主造成困難。因此，我們在條例草案中維持原

建議，規定獲配自訂車牌號碼的人士在車牌分配日期後的 12 個月內

把車牌配予其車輛，以及訂明自訂車牌號碼只可連同獲配予該號碼的

車輛一併轉讓。這與轉讓現行普通車牌號碼的規定一致。  

有關與商標相似的自訂車牌號碼的關注  

11 .  有一位議員認為，自訂車牌號碼組合不得令人以為配有該號碼的

車輛是屬於，又或使用該車輛的人，是代表任何商標或國際品牌。我

們已與知識產權署再次研究保護商標的問題。正如政府在會議上告知

議員，我們已考慮自訂車牌號碼計劃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。法律意

見認為，既然自訂車牌號碼不包括符號，應不會有版權方面的問題，

一般來說，單字及短語是沒有版權的。而由於侵犯商標是指未獲授權

而在貨品及服務的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使用某商標，而自訂車牌號

碼並非用作貨品及服務的商標，因此，法律意見認為，使用自訂車牌

號碼而構成侵犯商標的可能性極微。基於這點，運輸署署長以存在或

侵犯版權或商標作為拒絕自訂車牌號碼申請的理由，並不成立。  



   4

對執法的影響  

12 .   有 議 員 擔 心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組 合 會 對 執 法 造 成 影 響 。 我 們 考 慮

到，必須要確保實施自訂車牌號碼計劃不會引起執法困難的重要性。

自 政 府 構 思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計 劃 以 來 ， 警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已 密 切 參 與 其

中，以確保計劃的特色能充分符合執法要求。我們知悉議員的關注，

並在條例草案中提出了以下相關的建議。警務處認為推行自訂車牌號

碼計劃不會在執法方面構成問題。  

13 .  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已建議，任何擬使用的自訂車牌號碼如造成會

妨 礙 執 法 的 混 淆 ， 運 輸 署 署 長 不 會 批 准 使 用 。 運 輸 署 署 長 會 在 警 務

處、非官方人士等的協助下審批擬使用的自訂車牌號碼。我們不建議

可使用符號，我們建議只有現時獲准在現有車牌號碼中使用的英文字

母和數目字方可用於自訂車牌號碼組合中。此外，我們在條例草案中

亦建議，由於英文字母「 I」、「 O」和「 Q」分別與數目字「 1」和

「 0」相似，因此將不獲准使用，而自訂車牌號碼中亦不可有多於四

個連續並列而相同的英文字母或數目字。這些規定旨在盡量減少閱讀

自訂車牌號碼時可能出現的混淆。  

14 .  有一位議員建議，應在法例中訂明，就自訂車牌號碼組合而言，

英文字母「 I」和「 O」會分別視作等同於數目字「 1」和「 0」。這項

建議的精神在現行的規例中已見反映；在該規例中，英文字母「 I」

和「 O」的規定展示式樣分別與數目字「 1」和「 0」的規定展示式樣

相同。我們建議，現行的英文字母和數目字展示式樣亦適用於自訂車

牌號碼，故此，雖然英文字母「 I」和「 O」不獲准在自訂車牌號碼中

使用，它們可由數目字「 1」和「 0」代替。  

對獎券基金的影響  

15 .  有議員擔心可能會吸引競投人士由現行的車牌號碼轉為競投自訂

車牌號碼，以致撥入獎券基金的銷售收益減少。我們已告知委員會，

有關普通車牌號碼及特殊車牌號碼的現行安排，不會因為推出新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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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車牌號碼計劃而受到影響。拍賣普通車牌號碼及特殊車牌號碼所得

的收入，仍會繼續撥入獎券基金。由於自訂車牌號碼的特色，與現時

普通車牌號碼及特殊車牌號碼不同，我們相信這三類號碼會吸引不同

的車主，也有不同的市場。各位議員可能想知悉，二零零四至零五年

度拍賣特殊車牌號碼的平均價格約為 58 ,600 元，而所有被拍賣的車

牌號碼的平均價格約為 16 ,500 元，與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價格水

平相若。拍賣普通車牌號碼及特殊車牌號碼的收益佔獎券基金收入約

6 - 7%，該基金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底的結餘有 40 多億元。  

總結  

16 .  政府已根據議員的意見，檢討建議的自訂車牌號碼計劃的特色，

並在修訂建議時，適當地反映有關意見。我們會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四

日向立法會提交《 2005 年收入 (自訂車輛登記號碼 )條例草案》供進一

步審議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零五年五月  

 


